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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
• 申报名额

•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行限额申报，名额按照上一年立项率分配（国家、天津市）

• 申报形式
• 2020年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始逐步实施线上申报
• 2020年，4个学科实行线上申报
• 2021年，8个学科实行线上申报（考古学、统计学、人口学、世界历史、外国文学、图
书情报学、语言学、体育学）

• 申报时间安排（参考2021年）
• 1月初发布申报公告
• 2月中旬天津市公布申报名额
• 3月初向天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提交我校申报材料

• 评审程序
• 初评
• 会评
• 公示

• 限项
• 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项目不能同时申报

线上申报需严格控制活页字数！



关于活页匿名的说明

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资料包括
姓名、职称、工作单位、学术兼职、所在地区、团队结构等。

其他被判定为个人信息的内容
项目：项目分类（如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

学研究规划项目）、项目批准号、项目立项结项时间
获奖：获奖名称（如：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）、获奖时间
论文：非区域研究中论文标题的地区指向性内容（如：***研

究——以天津地区为例）



几点注意事项
1、申请书的封面内容与数据表内容对应一致



几点注意事项
2、注意申请书和活页在论证部分的区别

申请书第二部分“课题设计论证”中没有“研究基础”



几点注意事项
3、保持格式美观



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（财教[2021]237号）

• 主要变化
• 直接费用

• 科目调整为“业务费”“劳务费”“设备费”
• 科目之间没有比例限制
• 项目在研期间，间接费用可调整为直接费用

• 间接费用
• 提取比例调整：50万元及以下40%；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为30%；超过500万
元的部分为20%

• 项目结项后，根据结项等级可提高间接费用比例

• 没有变化的要求
• “业务费”中不允许支出论文发表相关费用
• “业务费”中允许支出“会议费”但不允许支出“培训费”
• “设备费”鼓励共享、租赁设备以及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，同类设备只
允许购买一台，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视为同一类设备



谢谢！


